宁波市鄞州人民医院医共体皮肤科设备等院内议标及市场调研公告
一.品目：
	序号
	项目名称
	数量
	最高限额

	1
	皮肤科设备
	东柳分院1批（详见附件1）
	19万元

	2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
（市场调研）
	东吴分院1台
	60万元

	
	
	邱隘分院1台
	60万元

	3
	血栓标志物检测分析仪
	总院1台
	0.8万元


二．要求:
1、希望有资质和实力的供应商参与投标；
2、参与投标应提供以下资料（标书一正三副，正本须加盖红章）：
2.1营业执照复印件；
2.2生产企业生产许可证、经营企业经营许可证；
2.3产品医疗器械注册证（如需）、医疗器械产品注册登记表及附表（如需）；
2.4相关品牌产品代理授权书（复印件）；
2.5投标代表的法人授权书及身份证复印件，并带身份证原件；
2.6提供参加投标各品牌产品的样品（彩页）；
2.7产品质量保证书、廉洁承诺书；
2.8投标一览表及投标报价表，配件及耗材报价表；
2.9投标产品业绩（提供合同复印件）；
2.10 售后服务承诺及培训计划；
2.11 标书文件需装订成册，不接收活页形式或通过夹子成型的标书。
3、请符合资格的投标人到宁波大学附属人民医院采购中心（东院区11楼-1114室）报名，联系人：蔡老师、肖老师，联系电话：0574-87016979。报名截止时间2024年5月9日17时。
4、本次议标定于2024年5月10日8时30分，地点：16号楼2楼218会议室（具体时间地点将以现场报名登记时告知为准）。
5、我院为无烟医院，文明单位，院区内严禁吸烟，并要求严格做好垃圾分类，请投标人自觉遵守。
三、评标方法
本次采购采用议标的方式，采用综合评分法，中标结果以宁波大学附属人民医院外网公示、电话通知为准。
四、商务条款
交货方式：按院方实际需要供货。
交货时间：中标后30天内全部安装调试完成。
付款方式：设备安装验收合格3个月内支付。
售后服务：该设备应有2年及以上的免费保修期，保修期满后不收取任何人工费、差旅费等额外服务性费用，只收取基本零配件费用。如涉及专用软件应提供免费升级服务，要求与医院信息系统联网的应免费提供HIS或LIS接入。
技术支持：中标商应提供设备使用的技术支持或培训。
宁波市鄞州人民医院医共体
2024年5月7日


附件1：皮肤科设备要求：
	序号
	招 标 规 格
	投标响应

	一、
	二氧化碳激光治疗仪
	

	1
	适用于人体组织的汽化、碳化、凝固和照射，如疣、痣、脂溢性角化症、皮脂腺腺瘤、汗管瘤，亦可用于减轻中老年面部细小皱纹。
	

	2
	激光器：850mm，优质TEM00模CO2激光器，激光波长：10600nm
	

	3
	激光传输方式：七关节平衡锤式加长导光臂
	

	4
	终端最大输出功率：≥25W
	

	5
	激光配件包含光学图形扫描器（注册证上注明）
	

	6
	常规手术激光输出方式：包含连续输出、单脉冲、重复脉冲、超脉冲四种方式
	

	7
	激光扫描输出时（配扫描器）：扫描输出图形包含正方形、长方形、圆形、椭圆形、三角形、空心圆形、直线形、弓形、弧形、横线、竖线等多种图形可选；
	

	8
	扫描方式包含：有序、离散式、隔点加重及重复次数可选；
	

	9
	超脉冲模式治疗时，不需要取下点阵扫描头，方便临床操作。
	

	10
	点阵扫描输出能量：10-160mj可调
	

	11
	脉宽可调，最小脉宽≤0.1ms 
	

	12
	最小光斑直径≤0.1mm
	

	13
	具备开机自检，具备激光功率电流监测功能
	

	14
	具有安全保护功能：激光器具有光闸保护功能
	

	15
	面板配有功率修正键
	

	16
	瞄准光：红色半导体激光，波长650-670n，亮度可调；
	

	17
	冷却系统：内置风冷和循环水冷，并配恒温系统；
	

	18
	排烟系统：内置吹烟方式；
	

	19
	具备点阵大光斑功能，且光斑密度可调；
	

	二、
	激光吸烟机
	

	1
	适用于妇科、皮肤科等排除治疗操作过程中产生的烟尘及异味，及其他有关手术中所产生的混合气体和烟尘及异味
	

	2
	首层滤芯≥0.3微米的微粒过滤高达99%以上
	

	3
	最大功率≥ 1300W
	

	4
	最大吸风量率≥3.5m3/min
	

	5
	最大真空度率≥28Kpa
	

	6
	外形尺寸：≤400mm×300mm×800mm
	

	三、
	红蓝黄光治疗仪
	

	1
	波长范围：蓝光：405±10nm，黄光：590±10nm，红光：630±10nm  
	

	2
	具备皮肤、血红蛋白、黑色素、卟啉等相关吸收光谱介绍 
	

	3
	最大能量功率密度：蓝光：≥70mW/cm²；黄光：≥25mW/cm²；红光：≥80mW/cm²
	

	4
	单光头治疗面积：≥750cm2
	

	5
	操作模式：真彩触摸屏
	

	6
	照射治疗模式：持续/脉冲照射治疗可选
	

	7
	保护装置：治疗仪供电开关电源具有过载保护功能，光头风机有停转保护功能。
	

	8
	具有双治疗头独立控制功能：可选择单头、双头治疗
	

	9
	开关方式：钥匙开关
	

	10
	治疗时间调节范围：0-99min可调
	

	11
	具有波长识别功能
	

	12
	具有功率设置功能
	

	13
	光源位置调节功能：光头及关节臂均可机械灵活调节
	

	14
	散热系统：≥4组高能散热风扇
	





附件2：项目1、3评分表
	评分项及分值

	价格分
（30分）
	评标基准价指的是满足招标文件要求且最低的参与评审的价格。
参与评审的价格为评标基准价的其价格得分得满分30分。
其他投标人价格得分按照下列公式计算：
价格得分=（评标基准价/各投标人参与评审的价格）×30％×100。
注：1、投标报价超过对应最高限价的作无效标处理。
2、价格得分小数点后保留2位小数，第3位小数四舍五入。

	业绩（3分）
	根据投标人提供的自2021年1月1日(以合同签订日期为准）以来，投标产品销售业绩进行评定，1份合同得1分，满分3分。
注：投标文件中提供合同复印件并加盖公章。

	技术评议
（45分）
	对设备基本要求的技术响应（15分）：
根据投标产品对议标品目设备基本要求的满足情况进行综合评定，满分15分

	
	配置完整性（10分）
根据各投标人提供设备的配置完整性进行评定，满分10分。

	
	配置先进性（10分）
根据各投标人提供设备的配置先进性进行评定，满分10分。

	
	功能适用性（10分）：
根据各投标人提供的设备功能适用性进行评定，满分10分。

	售后服务要求（17分）
	售后服务承诺和质保期方案（10分）：
根据各投标人的质保期和服务承诺方案（包括详细的售后服务方案、质保期、并明确质保期后的维修费用、响应时间、维修时间、售后服务优惠承诺、配件及耗材优惠、售后服务保障及售后服务机构的综合实力等）进行评定，满分10分。

	
	使用年限（5分）：
根据各投标人确认设备的使用年限进行评定，满分5分。

	
	培训技术服务（2分）：
根据各投标人的培训方案（包括详细的操作培训和维修培训计划、免费的操作培训及维修培训等）进行评定，满分2分。

	优于招标文件的承诺和建议（5分）
	根据各投标人实质上优于招标文件的承诺和有价值的建议由评委评定。满分5分。

	总分
	





